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4号

申请人：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驾驶员培训学校。

被申请人：瓦房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陈仁智。

申请人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驾驶员培训学校不服被申请人瓦房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瓦人社监理决字[2017]0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2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监理决字[2017]0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自2008年4月至2014年11月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第三人400元/月的保险费，自2014年12月至2017年2月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第三人800元/月的保险费。请求复议机关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监理决字[2017]0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申请人应补缴第三人1995年7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被申请人到瓦房店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查取1995年7月至2017年2月申请人应为第三人补缴社会保险费总额共计332489.54元（其中本金140542.15元，利息12144.60元，滞纳金179802.78元）。被申请人于2017年9月1日向申请人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瓦人社监令字[2017]025号），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违法行为，2017年12月28日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姜勇配合作出询问笔录并承认暂无能力进行整改。申请人提出的以现金形式对劳动者进行社会保险费补偿的行为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的：“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申请人不属于可以缓缴、减免的范围，又未给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申请人欠缴社会保险费一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0日，第三人到被申请人处投诉申请人欠缴其1991年3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被申请人立案后经过调查发现，申请人欠缴第三人的社会保险费情况属实。由于第三人是农业户口，依据《关于城镇企业招用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大劳险字[1995]109号）文件，申请人应为第三人补缴1995年7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共计332489.54元（其中本金140542.15元，利息12144.60元，滞纳金179802.78元）。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于2017年9月1日向申请人作出了《限期整改指令书》（瓦人社监令字[2017]025号），申请人未在期限内支付欠缴的社会保险费。2017年12月31日，被申请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申请人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作出责令其十五日内补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332489.54元的行政处理决定。

上述事实有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登记表、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理，是法律赋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权，其具有作出劳动保障行政处理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根据调查询问笔录，申请人承认其欠缴第三人的社会保险费，但强调曾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第三人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据此，申请人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其所述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第三人保险费的观点于法无据。被申请人通过询问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对申请人作出责令其十五日内补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332489.54元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妥。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瓦人社监理决字[2017]0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的瓦人社监理决字[2017]00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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